附件2
 
报送材料清单及相关要求
 
1．民办学校提交《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公办院校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须在有效期内且年检合格。
2．自购或租用培训教学场地证明材料（房屋产权证、房屋租赁合同等）、教学设备设施（清单列表及图片）、管理制度，要妥善保管学员完整培训档案至少三年，供管理机构调阅、查询。
3．课程列表、纸质课件或在线视频，对照财政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指南（2022年版）》要求，分类型、分科目、分层级列示，并标注当年新增课程，严格把关课程质量，确保课程内容准确性、实用性和整体质量。
4．师资情况，包含授课老师情况汇总表（姓名、性别、年龄、单位、学历、专业、职称、授课科目、联系方式、专兼职情况等）、职称证书复印件。
5．收费标准，要向社会公开培训收费项目及标准，坚决禁止低价恶意竞争。
6．在我市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会计继续教育面授培训的机构需报送年度教学质量自评报告。

注：以上材料装订成册，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2025年已向我局报送材料并纳入成都市会计继续教育面授培训机构名单的机构，本次仅须报送第1、6项材料；2-5项材料无变更则无须重复报送，若有变更须同步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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